
  

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5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3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邮寄、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其中：出席

现场会议的 8人，参加通讯会议的 1人，张群洪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出

席会议）。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胜先生主持，公司 3 名监事和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巨

潮资讯网（以下简称“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高燕萍、沈永建、寇俊萍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

《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上述职。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网站。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度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为 63,745,609.78 元，按 10%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6,374,560.98 元后，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 57,371,048.80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893,904,202.79 元，减去当年支付 2023 年度股利

62,906,052.80 元，加上需向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收回的已派发的现金红利 713,600.00 元，加上其他综合



  

收益结转至未分配利润金额 35,307.37 元，截止 2024 年底，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889,118,106.16 元。按照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

则，以 2024 年末的总股本 623,708,628 股为基准，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62,370,862.80 元，剩余

826,747,243.36 元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分配政策以及股东回

报规划。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详见 2025 年 3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以下简称“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 3月29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

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陵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6、审议通过了《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

告》。 



  

公司董事会对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发表了意见，认

为立信事务所资质等方面合规有效，履职保持独立性，勤勉尽责，公

允表达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评估

报告》。 

7、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

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3月29日指定网站刊登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聘请财务报表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

其报酬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本次会议

审议，并对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如下意

见：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我公司 2024 年度

审计工作中表现出的执业胜任能力，独立、公正的工作原则及勤勉、



  

尽责的工作态度，特建议董事会并报请股东大会审议，继续聘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服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

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于拟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本次会议

审议。公司拟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

议决定其报酬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

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于拟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

见》。 

公司独立董事高燕萍、沈永建、寇俊萍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

案由 6名非独立董事进行审议表决。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的独立性情况进行了自查，董事会

依据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自查报告》，对现任独立董

事的独立性自查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意见。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4 年

度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

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的

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

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追溯调整事

项。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

调整财务数据的公告》。 

1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

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1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曹小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 8名非关联董

事进行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



  

明：报告期内，由于政策、市场环境等超预期因素的影响造成采购和

销售的波动，属于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经济行为，未对公司日常经

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2025 年

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

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1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本次会议

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4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1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

体委员均回避表决，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公司治理之五-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报酬情况”。 



  

1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陈海、王健、汪洋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由

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公司

治理之五-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1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4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公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

2025 年 3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陵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18、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摘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 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及会议审查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月 27 日 


